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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二二二二  

原 有 和 修 訂 後 的 建 議 特 惠 補 償 金 額原 有 和 修 訂 後 的 建 議 特 惠 補 償 金 額原 有 和 修 訂 後 的 建 議 特 惠 補 償 金 額原 有 和 修 訂 後 的 建 議 特 惠 補 償 金 額  

註 銷 車 輛 的 車 齡 及 特 惠 補 償 金 額  

(按 新 車 平 均 應 課 稅 值 計 算 ) 

    
18 年 或

以 上  

16 年 –

少 於 18

年  

13 年 – 少

於 16 年  

10 年 – 少

於 13 年  

少 於  

10 年  

沒 有 更 換 新

車  
10% 12% 14% 16% 18% 

原 有 建 議  
有 同 類 的 新

替 代 車 輛  
18% 21% 24% 27% 30% 

修 訂 建 議  

不 論 車 主 有

否 以 新 車 更

換 其 車 輛  

16 年 或 以 上  

 

27% 

13 年 – 少

於 16 年  

 

30% 

少 於 13 年  

 

33% 

 

 


